
«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２０１８年 第１期

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１９４５年
以后的航行自由规范

∗

齐尚才∗∗

内容提要 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一个主流倾向是将规范的扩散与

演化割裂开来加以研究,这使得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长期处于被

忽视的境地.通过引入议题身份概念,突出行为体能动性,可以对这

一问题做出系统性解释.规范在扩散进程中的演化依赖于两个条

件,行为体的认知偏好差异及其敏感性.议题身份决定了行为体的

认知偏好与利益界定,认知偏好差异导致了对规范的差异性解读,而
对规范变化引起的利益界定调整的高度敏感性则促使认知差异转变

为认知竞争.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是通过行为体在双向说服过程

中不断调整认知结构实现的,认知结构的妥协层次决定了规范的扩

散—演化结果.１９４５年以后,海洋强国在推动传统航行自由规范向

全球范围扩散时与第三世界国家基于主权规范确立起的认知发生了

冲突,经过长期的双向说服并达成妥协之后规范实现了扩散,但是已

然由倡导最大自由的强规范转变为有限度自由的弱规范.
关键词 国际关系理论 规范扩散 规范演化 航行自由 海

洋法会议

８３

∗

∗∗

齐尚才:外交学院国际关系专业２０１６级博士研究生.(邮编:１０００３７)
感谢魏玲教授在本文写作中给予的指导.本文系作者参加“第十届全国国际关系、国际政治专业博

士生学术论坛”的参会论文.感谢王逸舟教授、孙吉胜教授、刘莲莲助理教授、夏维勇副教授等各位老师的

点评与建议.感谢«国际政治研究»编辑部及匿名评审专家提出的宝贵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与不足之处概

由作者负责.



规范是建构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研究议题,学界先后对规范与认同、

利益、行为之间的关系,规范自身的属性、产生、扩散及演化等问题进行了研

究.在对规范本身的研究中,相关学者为简化分析难度纷纷采取“悬置”方法,

规范的扩散与演化被分割开来,演化被视为扩散完成后的另一项进程.由此

导致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对二者交叉性的忽视,即如何理解规范在扩散过程中

发生的演化呢? 人道主义干涉规范及１９４５年以后的航行自由等规范都在经

验层面给出确定性回答.那么,为什么规范在扩散过程中会发生变化? 规范

在扩散过程中的演化遵循了什么样的机制? 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作为一种

独立的现象,并不能通过将扩散与演化机制简单叠加起来加以解释,相反需要

确立起新的变量关系.

本文认为,行为体能动性构成了规范在扩散进程中演化的解释基础.规

范倡导者在推动规范扩散过程中会受到接受者的抵制和反向说服,表现为不

同规范或对同一规范不同理解之间的相互竞争,而认知联盟会加剧这一态势.

行为体能动性源于议题身份决定的行为体认知结构差异及其对规范引起的利

益界定调整的敏感程度.基于对规范的不同理解,高度敏感性会促使行为体

积极争取自己认知的适当性.在双向说服过程中,双方的认知发生妥协,利益

界定的变化逆向建构了规范内容.调整后的规范实现了双向扩散,规范接受

者接受了新规范,倡导者则对其进行了重新内化.

本文采用过程追踪方法分析航行自由规范在１９４５年以后的扩散与演化

过程,选择该案例主要出于下述考虑.首先,航行自由规范在扩散之前已经有

了明确界定,通过比较可以直观理解其发生的变化;其次,航行自由规范在«联

合国海洋法公约»中实现了制度化,可以作为一个完整过程来加以分析;第三,

案例中互动各方都表现出了积极的能动性,避免了传统研究存在的“好规范偏

见”(Thenicenormsbias).

文章结构如下,第一部分梳理了关于规范扩散和演化的既有解释,指出

“悬置”方法导致对行为体能动性的忽视以及对扩散进程中规范演化研究的缺

失;第二部分提出本文的解释框架,从议题身份出发界定认知竞争的生成条

件,借助双向说服机制阐释了认知结构调整与扩散—演化之间的关系.第三

部分依据«美国对外关系文件集»及联合国海洋法会议记录等资料对１９４５年

以后航行自由规范的扩散—演化过程展开过程追踪,从经验层次对本文提出

的解释框架进行检验.最后,得出结论并对不对称关系中的弱势一方如何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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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认知妥协、促进规范扩散做出回答.

一、关于规范扩散与演化的传统解释及其局限

规范研究主要存在于建构主义与英国学派的文献当中.规范是英国学派

的重要研究议题之一,在国际关系理论“经济转向”之后依然如此,这成为后来

出现“观念转向”以及建构主义兴起的基础.① “国际社会”概念蕴含着规范内

涵,连带主义者更是将其置于突出位置.② 然而,受本体论和认识论限制,英国

学派并未对社会化机制及其终点形成理论化描述.③ 相关研究大致概括如下:

一是“欧洲中心主义”式的规范扩散.国际社会由欧洲向世界范围拓展,欧洲

的制度、规范等处于优势地位,非西方世界主动融入或被强制同化;二是强调

规范的作用,但忽视规范自身的演化问题.如认为中国与西方的国际社会观

存在冲突,所以,中国不可能实现和平崛起,这种静态理论忽视了观念在碰

撞—妥协进程中发生演化的可能.④ 英国学派的原初界定奠定了后续研究的

基础,但也成为长期难以跨越的藩篱.建构主义在此基础上做出了更为系统

的研究,下文将着重对建构主义相关解释及其局限性做出阐释.

(一)规范扩散与演化的“悬置”解释

建构主义将规范界定为共有信念、文化或者行为体共同持有的适当行为

的共同预期.⑤ 早期研究将规范作为自变量,认为规范具有“建构性”效应

(constitutiveeffects)和“管制性”效应(regulativeeffects),通过塑造身份和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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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来影响行为体的利益界定与行为.① 近期研究将规范作为因变量,探索规范

自身的属性、演化等.建构主义的主流研究将规范的扩散与演化视为两个独

立议题,这尤其体现在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国际事务学院玛莎费丽莫

(MarthaFinnemore)教授的著作当中.②

规范扩散的广义界定同时包含适用范围与内化程度两个维度的变化;狭
义定义则是指规范获得关键行为体支持,即达到“倾斜点”(tippingpoint)之
后,与“内化”开始之前的阶段.③ 规范扩散是一个有主体的单向推进过程,倡
导者处于关键地位,它可以是个人、国家或国际组织.④ 倡导者通过“教学”与
“说服”等机制传播新的价值取向,规范接受者或是出于获得合法性和避免“伙
伴压力”等原因主动学习、模仿新规范,或是在强制压力下被动接受新规范.

相关研究具体集中于下述方面.首先,影响规范扩散的因素,包括:(１)规范结

构.新规范的扩散会受到规范网络中其他规范的支持或削弱.⑤ (２)规范的

形式(清晰程度)、内容及时间等.规范的形式越清晰、内容与人道主义等价值

观念越契合等,越容易实现扩散.⑥ (３)国内结构(国内的制度、利益和规范

等).一个国家的政治体系开放程度、国内利益分配以及与国内规范的匹配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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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规范受到其他规范促进的情形,如索债干涉在２０世纪初的转变与主权平等观念的发展密切相

关.参见 MarthaFinnemoreandKathrynSikkink,“InternationalNorm DynamicsandPoliticalChange,”
pp．８８７Ｇ９１７;〔美〕玛莎芬妮莫尔:«干涉的目的:武力使用信念的变化»,第５页.受到削弱的情形,如雇佣

兵规范原本在国际行为体之间存在强认同,但这种规范受到国家责任等规范的制约,导致了弱法律的产生.
参见Sarah V．Percy,“Mercenaries:Strong Norm,WeakLaw,”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６１,
No．２,Spring２００７,pp．３６７Ｇ３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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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都影响到规范的传播.① 其次,规范扩散的各种机制,如“教学”“说服”及“模

仿”等.加拿大西蒙弗雷泽大学(SimonFraserUniversity)国际研究学院杰弗

里切克尔(JeffreyT．Checkel)教授对此做了经典性总结,提出了三种相互

关联的扩散机制及其条件范围.②

从结构出发确立起的扩散模型忽视了行为体能动性的作用,社会化进程

完全以倡导者偏好为导向.这里暗含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逻辑,即历史发展

是单线式的,模仿西方是其他地区的唯一积极选择.③ 然而,规范接受者并非

任由倡导者“绘画”的“白纸”,决策者个体因素及行为体议题身份塑造了接受

者的 偏 好 和 利 益 界 定.④ 与 此 同 时,认 知 联 盟 与 “团 结 外 交”(solidarity
diplomacy)的出现又极大地提升了接受者的参与能力,这二者的结合意味着

“教学”过程并不必然由“教师”主导.例如,政治觉醒后的第三世界国家组成

集团在国际组织中投票,２０世纪被视为欧洲的最后一个世纪.⑤ 对行为体能

动性的忽视导致了对规范演化的忽视,因为接受者会被社会化为新的倡导者,

规范自身则不变.然而,许多规范正是在扩散过程中出现了内容和属性的变

化.传统研究揭示了规范强弱差异的现实与衡量指标,却难以回答强弱转变

的根源、机制等问题.⑥

规范演化构成了规范自身变化的第二个维度,建构主义围绕演化过程、影

响因素及作用机制等内容,论述了三类变化.首先,规范内容的变化.一些学

者曾批评传统研究将规范演化界定为规范扩散,忽视了规范自身内涵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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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１,March１９７４,pp．４６Ｇ６７;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第５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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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① 这一批判反证了此类研究的重要性,但批判本身并不准确,玛莎费丽

莫等人已经做出了探索;②其次,规范属性的变化,即正向演化(进化)与逆向演

化(退化).③ 加拿大学者麦基翁(RyderMcKeown)认为传统研究存在“好规范

偏见”与忽视国内进程等问题,规范作为人为构建的机制具有非恒久性,会出

现被挑战以及衰退的现象;④再次,规范整体的变化.在规范竞争过程当中,一

些规范击败或取代另一些规范获得主导地位的动力、原因、类型、机制、条件以

及结果等.⑤ 由上述研究可知,规范结构与行为体能动性都被用来解释规范演

化,但关于能动性的认识仍然过于狭隘.规范接受者既可能被动抵制规范扩

散,也可能积极参与并宣扬自己的主张.此外,三类规范演化之间的相关性难

以得到充分解释,即一类演化是否会以及如何转变为另一类演化.

总体上,上述研究采用的是将问题分割后单独对某一子问题加以研究并

对子问题之间相关性进行主观回避的“悬置”方法,这种方法虽然能够促进知

识的积累,但最终会造成对事物本质的歪曲理解.⑥ 规范在扩散进程中演化并

不能通过分别解释扩散与演化来回答,它的生成机制也并不是扩散机制与演

化机制的简单叠加.解释该现象需要确立起新的变量关系,而行为体能动性

则是将二者统合于单一进程的关键节点.

(二)关于规范扩散与演化相关性的“第三类研究”

“第三类研究”以扩散与演化的相关性为研究对象,它的研究起点是被主

流研究所忽视的行为体能动性.切克尔提出“文化匹配”是决定国际规范能否

成功扩散的关键因素,而在逻辑上与“文化匹配”相关联的正是行为体能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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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① 主流研究最忽视的问题正是此类研究开始的地方,接受者的能动性成为

了最初的研究重点.美利坚大学国际事务学院教授阿米塔阿查亚(Amitav

Acharya)强调地区结构对国际规范的框定与重构,提出了“本土化”问题,从国

际组织学习及本土背景构成地区规范的两种来源.② 与主流研究注意到的被

动、消极能动性不同,学者们呼吁破除结构预设和重视规范竞争,关注被传统

研究忽视的边缘大国、小行为体如何参与构建国际制度.③ 这种积极能动性的

提出标志着研究走向深入,但是一个更需警惕的问题是在强调接受者能动性

的同时避免对倡导者作用的忽视,否则极易沦为单向扩散模式的接受者翻版.

行为体能动性研究的一个必然结果是扩散与演化相关性的提出,如阿查亚指

出规范发展是非线性的,扩员等因素会对规范本身产生影响.④ 然而,相关学

者未能在行为体能动性与扩散—演化的交叉性之间确立起可靠的解释机制,

转而尝试直接在扩散与演化之间建构起因果关系.不幸的是,这样的因果解

释机制并不可靠.扩散带来的新成员可能遵守也可能违背规范,因而,扩员既

可能增强也可能是破坏规范的权威性;而且,这种解释机制还存在循环论证的

危险.规范传播过程也是相互建构的过程,规范在扩散过程中调整,并通过调

整实现扩散.⑤

其他学者做了进一步的探索,他们从行为体能动性寻找解释扩散与演化

相关性的答案.有学者提出了“反馈回路”(feedbackloop)问题,即规范在国家

和区域层次会被解构或重构,然后反馈至全球话语当中.⑥ 一些学者将规范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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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者与国际制度的互动进程界定为“双向社会化”,如中国在被国际制度社会

化的过程中也推动了国际社会的变革.① 其他学者则直接以规范在传播过程

中发生的变异为研究对象,关注行为体话语交锋在规范演进中的影响,并将框

定竞争视为塑造规范演进轨迹的重要机制.② 这些研究提供了一种较为可靠

的解释路径,但一些问题并未得到解决.例如,为什么会出现不同的框定? 面

对众多的、内容相互对立的规范,人们是如何在这些相互对立的规范之间进行

选择的.③ 框定差异一定导致框定竞争吗? 行为体能动性的多样性(积极或消

极)意味着答案并不一定.框定竞争仅限于一种框定战胜或取代另一种框定

吗? 不同框定相互融合是如何实现的? 总体而言,“第三类研究”提供了一个

恰当的规范研究视角,并且认识到观念、框定竞争与扩散—演化的关系,但其

发生根源、过程机制等仍不清晰.本研究正是针对上述问题展开的进一步

探索.

二、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议题身份与双向说服

本文尝试提出一种关于规范在扩散进程中演化的解释模型,而承认行为

体能动性的存在则是构建该模型的基础.这一部分将从议题身份引发的行为

体认知差异及其对规范的敏感程度出发,对行为体能动性做出界定.行为体

基于自身认知偏好对规范产生差异性理解,而对规范调整所引发的利益界定

变动的高度敏感性则促使这种认知差异转变为对认知适当性的争夺.在借鉴

既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双向说服作为探讨行为体认知结构差异与规范扩

散—演化关系的过程机制.在竞相说服对方过程中,行为体的利益认知发生

调整并最终达成妥协,这种调整后的认知逆向重构了规范内容和属性并保证

了规范扩散的实现.

(一)议题身份、认知结构与双向说服

结构与行为体能动性作为两种解释维度存在内在一致性.规范结构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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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结构与行为体结构(本土规范等级体系),行为体能动性体现为行为体结

构与体系结构的纵向碰撞以及不同行为体结构的横向碰撞.① 纵向碰撞过程

中的行为体结构妥协导致扩散,体系结构变化导致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

例如,中国的参与实践带有自身特性,国际体系对中国各种参与实践的回应,

推动中国新身份的形成.与此同时,中国在参与实践中不断通过反思和创新

影响国际体系,促进国际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和有序的方向发展.② 横向

碰撞过程中的单向妥协导致规范扩散,而双向妥协则意味着规范在扩散中演

化.③ 例如,在网络空间的规范建构过程中,中俄等国提出的«信息安全国际行

为准则»与美国与欧盟各国倡导的«网络犯罪公约»(CyberＧcrimeConvention)

存在差异,未来既可能是某一规范被普遍接受,也可能是双方都做出调整后形

成共同立场.此外,依据碰撞的内容可以将其区分为不同规范的碰撞与围绕

同一规范的不同理解的竞争,由于二者内在机理一致,这里将着重分析不同理

解的碰撞.依此思路,下文将对碰撞的形成条件、过程机制展开剖析.

议题身份界定了行为体的认知结构.认知理论认为行为体总是倾向于用

既有知识来解读接收到的信息.④ 不同行为体有它们自己对本土和国际秩序

的定义与视角,从而形成了不同的框定.⑤ 这些既有知识通常表现为蕴含着适

当性逻辑的各种规范,它们作为背景知识并不是固定的也不是同等作用于认

知过程.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塑造身份,身份的激活是有选择性的.⑥ 议题身份

是指行为体在具体互动议题中被激活的身份,议题领域构成了激活相关身份

的环境.⑦ 议题身份反映的是行为体在特定议题领域中所遵循的规范等级体

系或规范结构,它们因议题领域而异.规范界定了认知偏好,规范结构反映的

是一种偏好结构.如普林斯顿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福布斯讲席教授海伦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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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纳(HelenMiner)所言:并不存在单一的国家偏好结构,偏好结构是因议题

领域而变化的.① 这些偏好影响了行为体对事物的解读,继而形成一种包含核

心与边缘的层级式认知结构.② 因而,议题身份差异决定了行为体认知结构的

差异,即对互动对象的差异性解读.这种差异存在程度上的区分,如核心认知

差异或边缘认知差异,核心认知差异是最高程度的差异.最后,认知差异意味

着存在不同的适当性逻辑.规范的独特属性使得行为体不必借助“逃离条款”

(escapeclause),就可以将自身认知偏好与适当性联结在一起.③

认知差异和对规范的敏感性构成了认知竞争的两个生成条件(如图１所

示).行为体总是倾向于依据自身偏好对规范加以理解,议题身份差异意味着

倡导者的“教学”会产生非本意的社会化结果,即认知差异或框定差异.但是,

认知差异转化为认知竞争还取决于行为体对新规范引起的利益界定变化的敏

感程度.利益是由规范和价值所塑造的,新规范塑造了新的偏好进而改变了

国家行为.④ 因而,新规范的利益界定可能与已有规范的界定发生冲突,敏感

性就是行为体对需要做出调整的利益界定的重视程度.这种重视程度取决于

界定利益的已有规范在本土规范等级体系中的地位,即议题身份决定了行为

体的敏感程度.行为体的敏感程度越高,通过争夺认知的适当性来维护受影

响的利益的动机就越强.⑤ 一旦行为体认为新规范涉及到核心利益的调整,将

具备充足的动力去说服对方.当互动双方都具有高度敏感性时,便出现了竞

相说服对方、争夺情景意义权力的局面.⑥

说服是倡导者试图改变其他行为体的功利考虑,使其具有新规范的思想,

进而使行动者的行动成为社会结构、观念成为规范、主体性成为相互主体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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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① 说服的单向属性契合了传统模型界定的有主体过程,却并不适用于强

调行为体能动性的无主体或双主体互动过程.与有主体过程不同,无主体互

动过程中不存在明确的倡导者和接受者区分,各方都在努力使自己的政策具

有合法性,国际政策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如何使自己的解释看起来比对手的更

真实.② 在意识到上述问题之后,人们提出了争论与竞争等概念.③ 然而,旨在

证明自己的争论缺乏说服所具有的对象性特征,以致于经常需要借助后者作

为补充.一个兼具二者优势的概念就是双向说服,规范倡导者同时也是接受

者,秉持不同认知结构的互动双方都试图使自己的认知获得合法性,这一目标

同时包含了证明自己与改变对方两个具体指向.行为体由于认知结构相似性

而结成认知联盟,进一步增加了双向说服出现的可能性.

图１　议题身份、认知结构与双向说服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二)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机制

在明确为什么产生认知竞争后,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认知竞争如何导

致了规范在扩散进程中的演化? 与文化匹配的界定一致,行为体认知结构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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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演进»,第１１１—１２７页.



不总是完全对立的.① 在规范扩散过程中,那些与自身认知相匹配的规范内容

最早被内化,不匹配的内容则构成了争论焦点.因而,当匹配程度较高时,扩

散在单向说服中完成,规范本身没有发生变化,这是传统研究最为关注的一种

现象.当匹配程度较低时,一种规范很难完全说服他者,扩散包含了两个阶

段.与传统界定一致,“教学”或“学习”是社会化进程的第一个阶段.② 不同之

处在于接受者在学习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契合自身偏好的认知,这与尼采和福

柯关注的“逆反诠释”存在类似逻辑.③ 当倡导者依据自己的认知展开说服时

会遭遇到接受者的抵制,扩散进入双向说服阶段.在这一阶段的互动中,双方

的利益认知达成妥协,继而逆向重构了规范内容.最终,规范的内容和属性发

生了演化,并实现了双向扩散.

双向说服导致的认知调整是规范实现扩散与演化的关键.在双向说服过

程中,行为体背景知识的差异以认知的形式被推回前台,这些知识以调整和妥

协的方式完成反思、重新编码,即行为体基于背景知识形成的对适当性行为的

理解,由此展开的实践所产生的始料未及的结果促使行为体对既有理解展开

反思,最终讨论的话语发生变化并成为新的背景知识.④ 认知调整的过程反映

的是利益界定的变化,这种利益越重要,调整的难度越大.罗伯特杰维斯

(RobertJervis)指出,人们总是尽可能少的改变认识结构.如果必须有所改

变,会首先改变那些最无关紧要、最不受证据支持,以及与其他认识最无关联

的部分.一旦核心认识发生变化,深远的认知变化也就会随之而来.⑤

依据行为体认知结构调整的程度,可以区分出以下几种规范扩散—演化

结果(如图２所示).(１)一方放弃自己的认知,完全内化另一方的主张.这种

情形意味着新规范界定的利益范围大于或等于传统规范,国家的需要获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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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ffreyT．Checkel,“Norms,Institutions,andNationalIdentityinContemporaryEurope,”pp．８３Ｇ
１１４．

Alexandra Gheciu,“SecurityInstitutionsas AgentsofSocialization? NATO andthe ‘New
Europe’,”pp．９７３Ｇ１０１２．

“逆反诠释”:历史上的成功者,是那善于掌握这些规则的人.为了取代曾使用过这些规则的人,为
了掩饰自己,以至于曲解这些规则,转换其中的含义,使之不利于那些最初推广它们的人.〔美〕理查德普

利斯、尼娜坦嫩瓦尔德:«规范和威慑:核武器和化学武器使用禁令»,载〔美〕彼得卡赞斯坦主编:«国家

安全的文化:世界政治中的规范与认同»,第１３０页.
〔加〕贾尼丝格罗斯斯坦:«将背景知识推向“前台”:关于“神圣领域”中适当性实践的对话»,载

〔加〕伊曼纽尔阿德勒、文森特波略特主编:«国际实践»,秦亚青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５年版,第
１０５、１１６页.

〔美〕罗伯特杰维斯:«国际政治中的知觉与错误知觉»,第３０３页.



一定程度的满足,或是激发了一种积极的国家利益认知.① 正如传统规范研究

所得出的结论,扩散后的规范内容和属性不变;(２)双方都坚持自己的核心认

知,但在边缘认知上达成一致,即寻求在不违背最珍惜的信念的前提下实现妥

协.② “保护的责任”(R２P)将主权失败界定为干涉的前提,默许了各方依据核

心认知展开的行动,如北约在利比亚的行动以及中、俄等国对干涉叙利亚问题

的抵制.③ 扩散后的规范内容发生了变化,而各方的解释差异使其沦为丧失评

判功能的弱规范;(３)双方都调整核心认知,形成共同的核心价值偏好,但在边

缘认知上存在差异.规范内容发生了演化,各方对规范核心内容的强认同使

它成为一种强规范.如在核不扩散规范谈判过程中,反对核武器扩散与承认

核能利用成为共识.(４)双方达成全面妥协,形成一种新的共同认知结构.这

是最理想的一种状态,但少有案例支持其存在.除上述产生规范扩散的几种

结果之外,还存在一种最为悲观的情形:双方都高度自信而拒绝调整认知,规

范内容不发生改变,但扩散失败.行为体的强认同会削弱妥协空间,已有规范

会削弱后续规范的效用.④ 扩散失败导致规范的适用范围局限于特定群体当

中,也可能危及规范本身的合法性.

图２　双向说服的四种妥协结果

图表来源:作者自制.

认知妥协导致了规范内容发生重构,新知识被广泛接受,进而回归到“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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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知识”.① 这种妥协与接受者在新规范压倒性优势下的单向妥协不同,它展

现的是存在认知竞争情况下的双向性调整.② 双向妥协存在以下几个特征:第

一,它更契合当前国际关系现实.新兴大国不可能被动地默许西方在２１世纪

主导全球规则制定和秩序建立,也不可能在没有重要让步的情况下被吸纳进

入现有的美国领导的自由主义霸权秩序中;③第二,它具有自我增强效应.双

向妥协对双方利益的兼顾构成了后续谈判的边际成本,后续妥协失败会导致

双方回到争取利益最大化的起点,结果是双方利益都将受到巨大损害.因而,

互动各方都努力避免谈判破裂,在原有基础上做出进一步妥协,直至达到一个

类似“帕累托最优”的平衡点;④第三,双向妥协实现的利益平衡确保了规范的

稳定性.建构主义认为规范并不是不变的,但是历史和制度给规范赋予了重

要性和连续性.⑤ 这一解释忽视了规范类型的重要性,即并非所有规范都同样

长寿,而考虑到规范消亡时的景象与弱规范相似性,一个重要疑问是弱规范为

什么能够长期存在?⑥ 双向妥协对此提供了一种更有效的解释,(弱)规范的稳

定性源于它作为利益平衡的结果得到了各方认可;第四,核心认知差异的存在

意味着行为体很难被完全说服,以关键国家被说服来确定“倾斜点”并不合适,

双向妥协的平衡点则是一个很好的替代选择,尤其是当双向说服过程以集团

形态出现时,规范在妥协达成平衡以后会迅速扩散.

(三)两种替代性解释:权力分配与交易成本

本文从建构主义相关研究出发展开理论完善和建构,因而挑战最有可能

来自其他范式.本文依据新现实主义、新自由主义提出了两种替代性解释.

替代解释一:权力分配.新现实主义强调物质权力与结构的作用,制度和

规范是行为体依据利益需要可采取的权宜性工具选项.肯尼思沃尔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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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阿米塔阿查亚:«美国世界秩序的终结»,第１２０页.
“帕累托最优”指的是行为体的边际成本与边际收益相等的情况.与之相似,在互动妥协的这个平

衡点上,行为体妥协所带来的损失与不妥协所要承担的边际成本相等,即进一步妥协将比坚持原有立场造

成的损失更大.
〔美〕彼得J．卡赞斯坦:«文化规范与国家安全:战后日本警察与自卫队»,李小华译,北京:新华出

版社２００２年版,第３页.
DianaPankeandUlrichPetersohn,“WhyInternationalNormsDisappearSometimes,”pp．７１９Ｇ７４２．



(KennethWaltz)认为无政府状态下的权力分配结构决定了行为体的行为规

范.结构通过两种方式间接地影响系统内的行为:社会化和竞争.① 模仿强

者、采取均势策略是结构决定的规范,行为体违反它将难以生存,社会以自发

的、非正式的方式建构起了行为规范.② 罗伯特吉尔平(RobertGilpin)强调

权力结构中的行为体作用.制度是由霸权国家制定的,用来维护优势地位的

工具,也是霸权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规范的扩散与演化取决于维持霸权的

需要.③ 依据上述论点可以提出如下假设:体系结构决定了扩散进程中的规范

演化.如果这一假设正确,那么,规范内容总是与体系中实力最强国家的偏好

相一致,由其主导制定和推进,行为体越强大则规范越容易传播,规范内容和

属性的变化反映的是权力结构与强国利益偏好的变化.

替代解释二:交易成本.新自由制度主义将国际制度视为核心变量,从功

能主义角度论证了制度对行为的影响.罗伯特基欧汉(RobertO．Keohane)

认为,理性行为体为了降低互动中的不确定性与交易成本,在相应的议题领域

中建立起制度(包括原则、规范、规则和决策程序等).④ 行为体出于同样的目

的推动规范扩散,新成员也因此主动采用新规范.在机制网络中,破坏一个机

制会波及到其他机制,而依赖于对违反者的报复来获得遵守的机制实际上是

虚弱的.⑤ 规范在扩散过程中的演化本质上是为了更好的约束行为体,通过减

少违约现象确保规范稳固.约翰伊肯伯里(JohnIkenberry)认为,新兴大国

在权力格局发生转变时往往试图与其他国家在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上达成交

易,构建“宪政秩序”,以降低维持霸权的成本.由于霸权国所享有的实力优

势,更容易将其国内规范推广到全世界.⑥ 基于上述论点可以推导出如下假

设:扩散进程中的规范演化取决于规范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需求.如果这一

假设正确,那么规范总是具有较强的约束性及降低交易成本的能力,规范在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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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过程中发生的演化是为了保证规范的有效性.

三、１９４５年以后的航行自由规范:在扩散进程中演变

本部分采用过程追踪方法,回溯航行自由规范在１９４５年以后的扩散与演

化过程.海洋强国与第三世界国家存在明显的身份差异,在美、英、日等海洋

强国“传授”航行自由规范时,第三世界国家形成了自己的解读,由此展开了双

向说服进程.最终,双方在认知达成妥协基础上重构了规范内容,并对新内容

进行了内化.基于下述考虑,正式开始论证之前有必要对传统航行自由规范

做出简要阐述.一是避免航行自由规范被误解为是１９４５年以后由各国共同

确立的新规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只是制度化而不是构建了该规范;二是明

确航行自由规范扩散的背景条件.航行自由规范最初形成于西方,１９４５年以

后开始向世界范围扩散;三是为论证规范在扩散过程中的演化提供比较对象,

以便明确扩散与演化的交叉性.

(一)航行自由规范的发展与传统界定

航行自由在西方社会中的思想渊源可以追溯至古希腊时期,米诺斯在人

类历史上第一次组建海军打击海盗以保障海上航道畅通.① 古罗马时期海洋

被视为向所有人开放的“共有物”,但在与迦太基的争斗中出现了对地中海的

分割.② 进入航海时代后,西班牙和葡萄牙签署的«托尔德西拉斯条约»(１４９４
年)标志着海洋割据达到顶峰.格劳秀斯为反对海洋割据而提出了海洋自由

思想,海洋作为“共有物”不能被占有,航行自由是保证人类通过贸易满足差异

性需求和能力的一项自然权利.③ 此后,海洋自由与“闭海论”相互争论并逐渐

达成一种平衡,尤其是领海概念的提出标志着航行自由规范逐渐走向成熟.④

领海概念提出后,人们对领海的界限进行了长期探索.意大利法学家真提利

斯(AlbericusGentilis)提出了国家领土应包括毗连海域,荷兰法学家宾刻舒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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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liusvanBynkershoek)提出以陆上权力终止之处确定领海宽度的理论,

１７８２年,意大利著名经济学家加利亚尼(FerdinandoGaliani)依据“大炮射程”

提出三海里领海界限被普遍接受.① 至此,西方社会有了完整的航行自由规

范,即船舶航行不受阻碍、狭窄领海(三海里).２０世纪上半期,西方内部出现

了一些分歧,如凡尔赛会议期间英、美的争论,但在总体上保持了一致.１９３０
年,海牙会议期间出现了更多的不同声音,然而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航
行自由规范并未发生改变.②

与之相对,其他地区从事海洋活动的历史与西方一样久远,但并未形成类

似的海洋行为准则.例如,中国在秦汉时期就开始建立起“海上丝绸之路”,明
朝时期更是拥有当时最强大的海上力量,但海洋自由思想并未在此确立.一

个重要原因是这里并不存在影响航行自由的对等主体,海洋自由思想产生于

海洋不自由的现实,就像空气一样,在失去之前并不会引人注意.虽然明朝时

期倭患危及海上通道,但倭寇被视为要予以消灭而不是可以协调制定规则的

对象.殖民地时期,海洋是西方强国进行海外掠夺的通道,西方海洋强国的舰

船可以在殖民地及一些独立国家(如拉美)的近海甚至内陆河流自由穿行.殖

民地国家作为被掠夺对象不具有任何意义上的航行自由,它们的对外贸易和

交往受到宗主国控制,西方国家可以干扰(包括搜查、扣留等)殖民地船只的航

行.例如,在１９世纪英国倡导建立的废除奴隶贸易条约体系中,殖民地国家

处于等级结构的最底层,殖民地船只被肆意搜查.③

(二)１９４５年以后的扩散与演化

航行自由规范向全球范围的扩散出现在殖民体系解体、国际道德观念结

构发生转变的整体背景下.④ 主权平等成为普遍性规范,各国有权自主表达意

愿、平等参与国际事务.先前由海洋强国主导的海洋法,现在由许多弱国和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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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亚玲:«国际规范更替的逻辑与中国应对»,第１２２—１３５页.



国参与塑造.① 被侵略和掠夺的经历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将主权视为核心规范,

这构成了它们解读包括航行自由在内的其他规范的基础.西方海洋强国也强

调主权,但通过海洋扩张实现富强的经历使它们将确保海洋开放置于首要地

位.海洋开放是其国家利益的本质,海洋越自由就越能够实现安全利益、商业

利益和渔业利益.② “杜鲁门公告”以后出现了拓展领海界限的浪潮,美英等海

洋强国希望通过扩散航行自由规范来维护海洋开放.然而,第三世界国家依

据主权规范形成了自己的航行自由认知,同时又因该议题关系到核心利益而

表现出高度敏感性,双方由此展开了激烈的双向说服.最终,双方的认知结构

达成妥协,规范内容发生了演化,规范本身也实现了扩散.

１．第一阶段:从“杜鲁门公告”到«公海公约»

海洋问题的激化源于一次“奇怪”的“学习”.１９４３年,美国内政部长伊克

斯(HaroldL．Ickes)就战争消耗引发的资源供应问题向罗斯福总统提议,加

强对大陆架资源和沿海渔业的管辖,经与国务院协商后递交了联合备忘录.③

此后,在与墨西哥、加拿大、英国等国进行沟通的同时,两部门再次向杜鲁门总

统递交备忘录.１９４５年９月２８日,杜鲁门正式发布大陆架和渔业声明,即“杜

鲁门公告”.④ 墨西哥随即在１０月２９日宣布对大陆架资源享有权利,美国表

示欢迎,但接踵而至的抓扣渔船事件使其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⑤ 与此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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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期望的美墨渔业合作并没有出现,１９４６年９月墨西哥以违反渔业法为由抓捕四艘美国渔船,
每艘船征收１０００比索罚款.此后不久,墨西哥又抓扣五艘美国渔船.最后在前四艘交完罚款后,九艘船都

被释放,并 被 授 权 在 九 海 里 外 捕 鱼 两 天.Doc．８５８,“The ActingSecretaryofStatetothe Mexican
Ambassador (Espinosadelos Monteros);”Doc．８５９,“TheAmbassadorin Mexico (Thurston)to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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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和秘鲁在１９４７年将管辖海域扩展至２００海里,哥斯达黎加、洪都拉斯也通

过类似法令.美国无意间扮演了“教师”角色,其他国家则自主确定了“学习”

内容.美国无意声索三海里外的主权,只是寻求对大陆架渔业及海底资源的

管理和保护.第三世界国家则将其转变为拓展领海的行动,要求对近海资源

和空间进行排他性占有.① 如智利等三国签署的«圣地亚哥宣言»(１９５２年)宣

布,对总宽度不超过２００海里海域行使主权和管辖权.这一非本意的“教学”

过程显示了行为体能动性及背景知识差异对认知的影响.

圈占领海运动压缩了航行自由的空间及权利范围,海洋自由遭遇到历史

上最严重的挑战.为了维护海洋自由,美英等海洋强国试图通过双边或多边

渠道说服相关国家撤回单边声明并接受传统规范.１９４７年成立的国际法委员

会成为一个重要平台,海洋强国强调三海里是保证海洋自由的最大领海界限,

并且在历史上被普遍应用.英美进行了一系列非正式磋商,试图共同向各国

传达立场.② 苏联及拉美等国家对此予以抵制,提出了更大范围的领海主张.

最终,各方同意抵制领海扩展至１２海里之外,但不坚持三海里为唯一合法标

准.③ 美洲国家组织作为一个地区性平台,美国的说服行动遭遇到同样的结

果.１９５６年,泛美法学家理事会«关于海洋司法制度的墨西哥原则»宣布,三海

里领海并非一般国际法规则,各国有权依据自身条件和需要划定领海.④ 上述

结果表明,海洋强国的单向说服努力失败了,并且促进了第三世界国家海洋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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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的形成.它们认为领海是主权的一部分,主权是包含一切的,国家享有领海

内的一切权利及自主划定领海范围,航行自由存在于领海之外.

与此同时,第三世界国家对该议题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这体现为它们在

互动中的强硬立场.美英等海洋强国在说服行动之外采取了其他辅助措施,

如运用政治和经济压力诱导相关国家转变立场.它们针对在三海里外的抓捕

渔船行为展开经济报复(关闭渔业市场、停止发展援助等),结果却激起了更强

硬的对抗,进而演化为不断升级的双边纠纷.最后,鉴于上述措施失败,海洋

强国决定在这些极端声明由于其他类似声明和联合行动的呼应而得到巩固之

前将议题提交国际法庭或联合国.这主要基于下述考虑,一方面,它们在地区

和双边层面上处于日趋不利的地位,希望在更大的平台上相互支持,将传统规

范确定为一般性原则;①另一方面,单边扩展领海活动在全球范围内的涌现,需
要在全球层面上展开说服行动,如菲律宾(１９５５)、印度尼西亚(１９５７)先后依据

群岛直线基线划定了“内水”.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是两种差异性认知的第一次正式较量.美、英、

加等海洋强国做了充分准备.加拿大准备提出本国的提案,即三海里领海及

九海里毗连渔业区,领海之外各国享有完全的航行自由.美国各政府机构都

参与进来展开密集的会前外交,旨在说服各国支持美国的立场并收集各国官

方立场和参会代表的个人信息.② 最终,美国认为根本问题是如何确保海洋自

由原则,首要目标是确保三海里领海界限,在此基础上授权代表团自主选择是

否以及在什么情况下支持类似加拿大提案的妥协性方案.③ 陆锁国受地理条

件限制而主要关注公海问题,这使得它们的立场与海洋强国最为接近,美国对

１２个参会陆锁国展开了积极游说.④ 随着亚非会议的召开第三世界国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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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广泛协调,同时出现了拉美集团、阿拉伯集团等区域性认知联盟,它们准备

在海洋法会议上传达集体主张.此外,苏联海权建设尚未开始,作为陆权国家

的苏联和东欧集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主张表示支持.

会上,各方展开了激烈的双向说服.苏联集团提议各国在３—１２海里内

自行决定领海范围,这获得了大量新独立国家的支持,厄瓜多尔提案则代表拉

美国家继续要求确立２００海里领海.美国代表团团长亚瑟H 迪安(Arthur

H．Dean)表示,美国同情沿岸国在公海采取单方面行动保护其海岸外鱼群的

行为,不过沿岸国的需求无需通过扩大领海的方式实现,美国代表团将致力制

定建设性解决方案.① 美国和英国最初坚持三海里领海的传统界定,但很快便

意识到如果不支持兼顾沿岸国渔业权利的折中提案,就无法遏制１２海里提案

的上升势头.迪安转而支持加拿大提案,国务院对拉美各国展开说服行动.②

然而,英国因反对划设专属渔业区转而提出保证外部三海里航行自由的六海

里领海方案,美国表示反对并试图说服英国转变立场.③ 然而,英国最终递交

了提案,这不仅削弱了加拿大提案对摇摆国家(如印度)的吸引力,也撕裂了西

方集团,西欧国家与英国的立场类似,它们支持加拿大提案的前提是保证在专

属渔业区内的历史权利.④ 迪安认为,加拿大提案已不可能确保三海里界限,

为了抵制１２海里通过,他在墨西哥提案和英国提案基础上提出新提案作为最

后立场,即六海里领海＋兼顾历史权利的六海里专属渔区,美国各驻外机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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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最后游说.① 然而,很快加拿大提出了６海里领海＋６海里无限制渔业区提

案,美国已不准备再做任何让步,并将目标转向阻止各项提案通过.② 最终,没
有任何一项提案获得通过,迪安宣布在没有形成新国际法的情况下,三海里仍

然是一般性国际法原则.与领海划界上的纠纷不同,双方在公海航行自由上

存在广泛一致,很快签署了«公海公约»等四项公约.

这一阶段的规范扩散呈现出由单向说服向双向说服转变的特征,起因是

背景知识的差异使得第三世界国家在美、英、加等海洋强国的说服过程中形成

了自己的认知,并且表现出高度的敏感性.«公海公约»的签署则显示,认知匹

配程度较高的内容最先实现扩散,而匹配程度较低的内容则成为争论的焦点.

在双向说服过程中,海洋强国的认知出现了调整.国际法委员会期间的英、美

非正式磋商提出了“三海里＋”方案,并预见到最终可能采纳六海里或九海里

方案.③ 这些潜在转变在海洋法会议中被付诸实践,尤其是六海里界限的提出

是对传统规范的一次重要突破.相对于之前将排他性占有大陆架视为非法行

为,专属渔业区的提出反映出它们开始探讨航行自由与领海的兼容性以及对

沿岸国利益的尊重.④ 然而,这些调整并没有得到积极回应,错误认知对此可

以作出有效解释.⑤ 海洋强国对自身的认知十分明确,即航行自由涉及到安全

利益,经济利益(渔业)处于次要地位.⑥ 但是,它们关于对方的认知却存在着

明显的偏差,依据自身偏好认定对方对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也存在类似感受,通
过指出拓展领海带来的全球性海洋问题可以说服对方;盲目相信对方的首要

关注恰好是自己的次要利益,因而乐观认为此类让步会得到积极回应.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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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３５９,３６０,“Telegram FromtheDelegationtotheConferenceontheLawoftheSeatothe
DepartmentofState;”Doc．３６１,“Telegram From the DepartmentofStatetothe Delegationtothe
ConferenceontheLawoftheSea,”FRUS,１９５８—１９６０,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
Vol．II,LawoftheSea:DocumentList．

Doc．３７１,“Telegram From the Delegationtothe Conferenceonthe Law oftheSeatothe
DepartmentofState,”FRUS,１９５８—１９６０,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Vol．II,Law
oftheSea:DocumentList．

Doc．２８１,“RecordofAngloＧAmericanDiscussionsonTerritorialWatersandRelatedProblems,”
FRUS,１９５２—１９５４,General:Economicand Political Matters,Vol．I,Part２,United States Policy
RegardingtheLawoftheSea．

Doc．２８５,“MemorandumFromtheAssistantLegalAdviserforInterＧAmericanAffairs(Whiteman)
totheLegalAdviser(Becker),”FRUS,１９５５—１９５７,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
Vol．XI,UnitedStatesPolicyRegardingtheLawoftheSea．

齐尚才:«错误知觉、议题身份与国际冲突:以中美南海航行自由争议为例»,第５３—７８页.
Doc．３３６,“Messagefrom PresidentEisenhowertoPrime Minister Macmillan,”FRUS,１９５８—

１９６０,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Vol．II,LawoftheSea:DocumentList．



第三世界国家不具备全球利益,全球航行问题难以引起共鸣;它们依据主权规

范认为领海划设涉及到主权安全,经济利益并非首要考虑.错误认知不仅导

致协调的失败,还致使双方陷入不断升级的纠纷当中.

２．第二阶段: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

第一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在确定领海范围上失败了,但是海洋强国并没

有放弃说服努力,它们希望通过策略上的调整将会议后期提出的提案确立为

国际准则.为避免更多国家参与到单边行动中所带来的挑战,美、英、加等海

洋强国希望尽早召开第二次海洋法会议.鉴于集团政治在会议中的影响,海

洋强国努力争取最大限度的内部支持.① 美英首先达成一致,并决定由美国争

取拉美国家,英国争取英联邦和西欧的支持.然而,这些会前外交在第三世界

国家那里收效甚微.与此同时,海洋强国内部依旧四分五裂,加拿大与西欧国

家的对立再次显现.② 英国与冰岛的渔业争端再次发酵,美国在英加和英冰之

间展开了斡旋.③ 加拿大一度提出通过双边协商在一定时期内终止捕鱼权利,

但是遭到欧洲十国一致反对.④ 最后,美国决定支持英国提案,并通过各驻外

机构了解各国对五种可能方案的态度以及宣传美国立场.⑤ 海洋强国的首要

目标是确保六海里领海界限,第三世界国家以及苏联集团则继续坚持原有立

场,双方在会议上再次展开了激烈的双向说服.

第二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于１９６０年在日内瓦举行,主题是领海和毗连区

宽度问题.苏联提案与墨西哥、埃塞俄比亚等１６国提案都主张各国在１２海里

以内自行划定领海范围,区别在于苏联主张领海＋渔业区不超过１２海里,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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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３６９,“Telegram From the Delegationtothe Conferenceonthe Law oftheSeatothe
DepartmentofState,”FRUS,１９５８—１９６０,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Vol．II,Law
oftheSea:DocumentList．

加拿大代表了一些小国利益:如丹麦、冰岛挪威等.Doc．３７７,“MemorandumofaConversation,
DepartmentofState,Washington,July１０,１９５９,”FRUS,１９５８—１９６０,United Nationsand General
InternationalMatters,Vol．II,LawoftheSea:DocumentList．

冰岛为获得对近海捕捞权的控制,在１９５１年扩大领海范围,冰岛在第一次会议中的背叛被视为导

致美国提案失败的祸首之一.１９５８年再次宣布扩大领海,使得英国的传统渔业利益遭到损害,双方发生严

重争端.Doc．３７７,“MemorandumofaConversation,DepartmentofState,Washington,July１０,１９５９;”
Doc．３８２,“CircularAirgramFromtheDepartmentofStatetoCertainEuropeanMissions,”FRUS,１９５８—
１９６０,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Vol．II,LawoftheSea:DocumentList．

Doc．３８４,“Telegram FromtheEmbassyintheUnitedKingdomtotheDepartmentofState,”
FRUS,１９５８—１９６０,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Vol．II,LawoftheSea:Document
List．

Doc．３８８,“CircularInstructionFromtheDepartmentofStatetoAllDiplomaticPosts,”FRUS,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Vol．II,LawoftheSea:DocumentList．



墨西哥主张３—６海里领海的国家可以最大划定１８海里渔业区.① 海洋强国

因内部协调失败而分别递交了提案.迪安按计划提出了 A 选项:６海里领

海＋６海里渔业区及永久性传统权利.该提案遭到加拿大提案和苏联提案的

挑战,在意识到不可能获得简单多数后,他转而提出 B选项,即在一定年限内

终止传统权利的６海里渔区.② 此后,美国加紧与加拿大协调,最终双方决定

撤回各自提案并递交了联合提案:即６海里领海＋６海里毗连渔区以及十年历

史捕鱼权利.③ 这一提案兼顾了欧洲国家与加拿大等国的诉求,保证了内部团

结,但是它们却未能获得第三世界国家的支持,该提案在表决中只获得了简单

多数(４３票支持、３３票反对和１２票弃权).迪安获得授权对提案进行修正,在

意识到美国的选项已然被冰岛提案(赋予沿岸国优先权)严重压缩之后,为争

取更多第三世界国家支持,他决定接受巴西等国提出的修正案,即沿岸国有权

提出在邻接其专属捕鱼区的公海任意区域享有优先捕鱼权利.最终,该提案

最终以一票之差未获通过,于是如第一次会议一样,迪安重申了三海里领海主

张及不承认更大范围的领海主张.④

第二次会议作为一次补充性会议未能取得任何进展,但却直观展示了认

知差异导致的认知竞争的激烈程度.并且,通过与下一阶段互动过程的对比,

可以发现有哪些因素促进了规范扩散与演化的实现.总体上,这一阶段的互

动过程存在如下特征:首先,行为体核心认知冲突对规范扩散的抵制作用.各

海洋强国在核心认知上的一致性,使得它们通过协调实现了内部团结,但这种

协调在核心认知与之相冲突的第三世界国家那里收效甚微;其次,在存在认知

偏好差异情况下,仅仅通过增加说服强度并不会带来更好的说服效果.⑤ 互动

双方总体上延续了第一次会议上的立场,美、英、加等海洋强国试图通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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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hurH．Dean,“TheSecondGenevaConferenceontheLawoftheSea:TheFightforFreedomof
theSea,”AmericanJournalofInternationalLaw,Vol．５４,１９６０,p．７５１．

Doc．４０２,“Telegram From the Delegationtothe Conferenceonthe Law oftheSeatothe
DepartmentofState,”FRUS,１９５８—１９６０,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Vol．II,Law
oftheSea:Document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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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partmentofState;”Doc．４０９,“ProposalbytheDelegationsoftheUnitedStatesandCanada,”FRUS,
１９５８—１９６０,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Vol．II,LawoftheSea:DocumentList．

SecondUnitedNationsConferenceontheLawoftheSea,OfficialRecords,SummaryRecordsof
PlenaryMeetingsandofMeetingsoftheCommitteeoftheWhole,Vol．１,A/CONF．１９/８,pp．１７２Ｇ１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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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的调整将其确立为国际法准则,结果再次出现激烈的双向说服,双方在各自

的话语体系中自说自话;第三,双向妥协在规范扩散中的重要性.海洋强国的

认知虽未发生进一步调整,但已然与扩散之初不同,第三世界国家则始终保持

强硬立场.结果便是海洋强国在做出的妥协未得到积极回应之后,又退回到

了最初立场;第四,“团结外交”的作用充分显现.海洋强国很好的控制了议程

设置,但美国提案最终以一票之差未能通过.这样的结果表明,一方面海洋强

国的内部团结可以发挥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团结能够有效抵

制海洋强国的压力.

３．第三阶段:从“多边协议”到«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这一时期延续了前两个阶段的双向说服特征,不同之处在于认知转变具

有了双向性,美、英、苏等海洋强国的妥协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积极回应.① 这

种结果的出现得益于早期的互动经历,双方依据自己的认知各行其是导致海

洋秩序陷入空前混乱且双方利益遭到严重损害,这使得各方重新审视自身认

知的适当性,并在后续的互动中采取了开放性态度.为此,它们承认了对方主

张的合理性并对自己的认知做出调整,美苏妥协以及专属经济区的提出是两

个标志性事件.这种认知上的接近构成了达成协议的基础,并最终完成了对

规范的重构.

传统航行自由界定在海洋强国内部走向瓦解.第二次会议结束伊始,英

国大使劳德胡德(LordHood)提议双管齐下:在推动美加提案成为公约的同

时,着手签署«北大西洋渔业公约».② 英国与加拿大达成一致,但美国拒绝参

与“多边协议”.美国国务卿道格拉斯狄龙(DouglasDillon)指出:作为权宜

性选项的六海里主张并不符合美国安全利益,在安全评估不变的情况下不可

能支持多边协议.这种行动会触发对海军机动性有重大影响的地区的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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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勃列日涅夫以及戈尔什科夫海军元帅推动下,苏联迅速建立起强大的海上经济

和军事力量,成长为新的海洋强国.苏联的航行自由认知出现调整,并且与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拉美国

家)爆发了一系列渔业纠纷.
Doc．４３０,“Memorandum ofaConversationBetweentheSpecialAssistantforLaw oftheSea

Matters(Richards)andtheBritishMinister(Hood),DepartmentofState,Washington,May１０,１９６０,”
FRUS,１９５８—１９６０,UnitedNationsandGeneralInternationalMatters,Vol．II,LawoftheSea:Document
List．



即建立１２海里领海界限的“多边协议”.① 在协调无果的情况下,美、英、加等

海洋强国各行其是并陷入了内部纠纷中.加拿大转而在三海里领海基础上提

出九海里专属渔区,并在１９６４年颁布“基线法令”.② 美国对其基线划定提出

质疑,然而加拿大依然在１９６７年划定了第一条基线坐标,并在１９６９年划定了

东西海岸的内水、领海和禁止“传统捕鱼权”的专属渔业区,１９７０年又在北冰洋

地区划设了保护区和专属渔区.③ 美国担心会引起其他国家效仿,因而坚决抵

制.与此同时,英国和冰岛的纠纷不断发酵,冰岛拓展领海的行为引发了“鳕

鱼战争”.④ 在此情形下,继续坚持传统规范会使自己在抢占行动中处于不利

地位,１９６６年美国也划设了九海里专属渔业区.海洋强国内部的分裂不会带

来新的解决方案,但却摧毁了传统界定的适当性根基,传统界定在它的发源地

也变得模糊起来.

传统界定在海洋强国内部的瓦解与下述两个趋势一起使得６０年代的海

洋秩序陷入空前的混乱当中.殖民体系瓦解使得更多新独立国家参与到领海

划界中,海底资源开发技术的进步使得各国拓展领海的热情更加高涨,如尼加

拉瓜、厄瓜多尔、巴拿马、乌拉圭和巴西等国陆续实行２００海里领海或捕鱼区.

其结果便是第三世界国家与海洋强国深陷渔业纠纷的泥淖当中,如拉美各国

对闯入船只进行拘捕和罚款引发的 “秘鲁渔业纠纷”“金枪鱼之战”“龙虾之战”

等;⑤第三世界国家之间也爆发了严重冲突.以南海问题为例,南海争端的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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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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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c．３３８,“MemorandumFromtheAssistantSecretaryofStateforEuropeanAffairsHillenbrand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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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ceansPolicy．

冰岛在１９７１年再次扩大领海范围,遭到英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强烈抵制,最终在１９７２—１９７４年

间将冰岛起诉至国际法院.而冰岛则在１９７５年将禁渔区域进一步扩大到２００海里.参见１９７２年国际法院

１１号和１８１号报告,第２９号和１８８号报告;１９７４年国际法院第３号和１７５号报告.
“金枪鱼之战”: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拉美国家的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主张遭到美国、苏联等国家的反

对,前往捕鱼的船只被拉美国家扣留并执行罚款.“龙虾之战”:１９６２—１９６４年间,巴西和法国就巴西东北部

沿岸捕捞龙虾问题发生了严重纠纷.参见〔巴西〕亚历山大佩雷拉达席尔瓦:«巴西的海洋政策及其对

海洋法的立场»,«拉丁美洲研究»２０１７年第２期,第１１０—１２１页.



现与各国为抢占资源而扩大领海划界有关,中国与南越甚至在１９７４年爆发了

西沙海战.① 这样的局面使得各方利益都遭到严重损害,拓展领海不但未能阻

挡海洋强国凭借海洋科技优势展开的渗透,反而导致了一系列的纠纷.对海

洋强国而言,单边拓展领海的乱局危及到了全球航行自由,而第三世界国家通

过“不结盟运动”“七十七国集团”等结成的广泛联盟加剧了事态的严重性.２０
世纪６０年代的混乱局面产生的一个重要影响是各方都意识到建立全球性海

洋行为规范的必要性,并对自身认知的适当性展开反思,这种开放性态度促进

了双向妥协的产生.

美、英、苏等海洋强国率先展开行动,确立起了新的认知结构.１９６７年以

后美苏经过两轮谈判,就１２海里领海、自由通过海峡以及沿岸国在领海外捕

鱼优先权的专属渔区达成一致.② 美苏就拟定的草案向各国展开宣传和咨询,

并协商召开海洋法会议.③ 鉴于加拿大和巴西单边行动的影响,１９７０年尼克

松发表海洋政策声明:建立保障海峡通航自由的１２海里领海制度,建立国际

机构管理国际海底资源以及授权沿岸国２００米深度以内的海底管辖权.④ 美

苏妥协反映了海洋强国认知上的调整,虽然核心认知并没有转变,最大限度的

航行自由仍然是首要目标,但是领海界限扩展意味着一些以前可进入的海域

现在关闭了,适当性标准发生了变化.这种转变也体现在它们承认了沿岸国

对领海外部的权利,并寻求将海底资源托管方案扩展至渔业,寻找合理的外部

界限作为２００米等深线的替代方案.⑤ 美苏草案得到其他海洋强国支持,法国

(１９７１)、加拿大(１９７０)、意大利(１９７４)等先后划定了领海范围.

第三世界国家的认知也发生了转变,一个标志性事件是加勒比集团和非

洲国家集团提出了专属经济区概念.在渔业争端不断升级的背景下,美国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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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鲁、智利、厄瓜多尔在１９６９年以后展开四方会谈,之后又派出使团与巴西展

开双边磋商.① １９６７年“帕多提案”提出后成立的海底委员会,成为一个重要的

多边互动平台.正是在这样的互动过程中第三世界国家的认知发生了转变.

１９７０年的«蒙德维的亚海洋法宣言»等还一再重申沿岸国在２００海里内自主划

定领海范围的权利.但是,１９７２年«圣多明各宣言»在强调沿岸国对承袭海享

有主权的同时,允许外国船舶和飞机的正常航行和飞越,它们接受了航行自由

与主权的兼容性.② 基于专属渔业区概念,１９７２年肯尼亚向海底委员会提交

“专属经济区”提案,１９７３年非洲统一组织«关于海洋法问题的宣言»支持建立

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专属经济区在权利范围上相对于专属渔区有所扩大,而

相对于领海又有所缩小.这显示它们接受了美、英、加等海洋强国对主权与经

济权利的区分,逐渐放弃了过度领海主张.巴西在参加第三次海洋法会议时

虽然提出２００海里领海,但随时准备退回到１２海里主张.③ 智利和秘鲁将管

辖海域划分成两个区域,１２海里领海内允许无害通过,１２至２００海里内航行

和飞越自由.④

双方认知上的妥协奠定了后续互动的基础,但妥协显然并未达到平衡点.

一方面,海峡自由通航得到了五国集团(美、苏、英、法、日)的支持,但西班牙等

国家反对在“无害通过”之外另做规定.⑤ １９７１年海洋法筹备会议上美国代表

史蒂文森(JohnR．Stevenson)宣布:坚持１２海里领海以及自由通过海峡,在

此基础上考虑采纳其他国家可能提出的领海外捕鱼权.⑥ 与其他各项主张被

广泛接受不同,海峡自由通航再次遭到抵制.海洋强国与西班牙、印尼等海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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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在国展开双边磋商,但直到海洋法会议开始,并未取得任何进展;另一方面,

各方在如何确定专属经济区范围(依据大陆架还是２００海里)、区内权利分配

(航行自由的地位、剩余资源开发等)以及经济区司法地位上存在争论.海洋

强国试图淡化专属经济区与公海的区分,坚持沿岸国享有海底资源托管权而

不是专属权,第三世界国家则要求对海底资源与上覆水域的控制权.① 海洋强

国的立场在后续互动中有所调整,如美国表示在实质性利益得到适应的前提

下将不反对２００海里资源区主张.② １９７３年,美国提交“沿海海底经济区”(the

CoastalSeabedEconomicArea)草案,沿岸国在２００海里内享有对资源开发的

专属管辖权.③ 这些调整使得双方立场进一步接近,但是最终的妥协有待在随

后的海洋法会议中完成.

第三次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第三世界国家占据了绝对多

数,海洋强国难以像前两次那样操控会议议程,美苏利用草案锁定会议内容的

企图失败了.１９７３年,纽约会议决定设立三个委员会,航行自由议题由第二委

员会负责.实质性会议开始前,海洋强国已经意识到旧的海洋法已经被超越,

改变在未来几年内将不可避免,同时鉴于工业国家与欠发达国家的利益差异,

完全迎合任何一方的条约都是不可能成功的.④ 这种开放态度为后续认知的

转变以及妥协的达成创造了条件.在１９７４年的加拉加斯会议上,海洋强国表

示不会接受任何不能保证海峡通航自由和领海之外航行自由以及其他公海自

由的条约,对于专属经济区问题它们提议沿岸国拥有可再生资源的优先利用

权,其他国家拥有开发剩余资源的权利.⑤ 陆锁国集团(３１个)表达了利用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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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的诉求,呼吁确立合适的领海与专属经济区界限以及权利分配.① 虽然西班

牙与阿拉伯国家坚持反对立场,会议期间第一次出现了海峡自由通行压倒无

害通过的局面.最终,１２海里领海和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得到１００多个国家

的支持,经济区内的航行飞越自由也成为广泛共识.② 各国意识到１２海里领

海和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成为形成折中意见的基础,关键问题是海峡自由通

行的最终解决.③

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划界成为双方认知妥协后形成的第一个平衡点,后续

妥协的出现得益于双向妥协的自我增强效应.一方面,海洋强国将海峡通航

自由作为承认１２海里界限的不可分开的附属,第三世界国家则将确保１２海里

领海外毗连区资源的管辖权作为放弃扩张领海范围的前提;④另一方面,海洋

强国认识到１９５８年以来日益加剧的单边拓展领海趋势,１２海里是达成一个清

楚地限定领海和专属渔业区要求的国际协定的最后机会.⑤ 第三世界国家也

注意到过度拓展领海带来了严重的渔业、贸易纠纷以及防卫负担,它们希望通

过确立领海和专属经济区界限来避免争端.基于上述已达成的妥协,为避免

重新回到争取自身利益最大化引发的混乱局面中,双方都努力在权利范围与

海峡自由通航谈判中采取灵活态度.如,签订多边协议被海洋强国视为最能

够确保利益的方式,极力避免会议失败.⑥ 随后,海洋强国试图以专属经济区

的让步来换取航行自由上的满足,这再次得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积极回应.最

终,双方达成了一项新的平衡,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了海峡自由通航,但对专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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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区的管辖权得到了进一步确认.至此,双方的核心信念都得到了维护,在
此基础上的进一步妥协会危及核心利益,双方都不准备再做进一步退让了.

基于上述利益认知妥协,航行自由规范的内容完成了重构,并最终实现了

在全球范围内的扩散.１９７５年３月,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次会议拟定了«非正

式单一协商案文»(AnInformalSingleNegotiatingText),相关内容后来成

为«公约»的第二至第十部分,包含了１２海里领海和沿岸国享有广泛管辖权的

２００海里专属经济区,海峡通航自由、经济区内航行自由,以及一个合理的群岛

国制度得到了广泛认可.① 关于航行自由一般性规则的协商至此得以完成,后
续会议主要围绕程序性议题和其他议题展开,如经济区内的海洋科研、管理深

海资源的国际组织等.② 海洋强国认知转变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美国参众两

院通过了２００海里专属渔区法案.１９７６年第四次会议拟定的«非正式订正单

一协商案文»进一步确认了上述立场,印度提出限制军舰在领海内无害通过的

问题以及厄瓜多尔的２００海里领海主张都未能获得明显支持.③ 第六、七次会

议期间展开了广泛的非公开协商,最终就专属经济区司法地位的决议达成共

识.④ 至此,航行自由规范完成了内容的重构.为避免其他问题危及已达成的

妥协,各方都采取了策略性施压.各国纷纷宣布建立专属经济区,截止１９８０
年底,已有７３个国家实行２００海里管辖权,美国则在１９７９年开始推行“航行自

由计划”.最终,１９８２年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详细界定了领海、专属经济区

范围以及领海、专属经济区与公海的航行自由权利.⑤ 新的航行自由规范内容

得到了各国一致认可,成为了全球性规范.里根政府因为对国际海底管理制

度的异议而未批准«公约»,但在一份海洋政策声明中指出美国尊重«公约»关
于传统海洋用途(主要是航行自由)的规定.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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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航行自由规范扩散的几个特征

回顾１９４５年以后航行自由规范扩散的整个历程,可以发现以下几个特

征.这些特征一定程度上佐证了本文就规范在扩散中演化提出的理论解释.
第一,航行自由规范的扩散与演化是同时发生的.航行自由规范实现了

在世界范围的扩散,但扩散后的规范内容已然与１９４５年以前存在于西方的传

统界定有了很大的差别.① 与强调最大限度自由与绝对自由的传统界定相比,
«公约»界定下的航行自由在范围和内容上受到了更多地限制,表现为一种受

到限制的自由.这种共时性意味着单独强调扩散或演化都不能揭示这一过程

的本质,从二者的共同发生机制展开解释是恰当的.
第二,航行自由规范扩散表现出明显的双向性特征,不存在单一的倡导者

和接受者.在扩散之初,美英等海洋强国试图单向“教学”和“说服”第三世界

国家采纳已有规范,但后者很快便形成了自己的理解,进而积极向海洋强国传

播自己的主张,呈现出双向说服的特征.最终,第三世界国家接受了调整后的

规范内容,航行自由成为一项全球性规范.海洋强国对调整后的规范内容进

行了重新内化,这可以被视为规范在海洋强国中的重新扩散.
第三,认知妥协在航行自由规范扩散进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海洋强国和

第三世界国家都调整了自己的认知.海洋强国由倡导绝对的航行自由,到兼

顾沿岸国主权权利、承认受限制的航行自由,具体体现为它的领海划界主张由

三海里调整为六海里及１２海里,从承认专属渔区到承认专属经济区.第三世

界国家逐渐放弃了过度的领海划界主张以及对管辖海域的完全控制,承认领

海与专属经济区的区分,以及在领海和专属经济区内的航行自由.这样的妥

协导致了规范内容的变化,也保证了扩散的实现.
第四,妥协是有限度的,双方在核心认知上仍存在显著的对立.第三世界

国家从主权角度解读航行自由的认知方式在«公约»签署之后并未转变,海洋

强国在互动过程中也始终强调航行自由对国家生存发展的重要意义,追求最

大限度的航行自由.② 但是,妥协后的领海和专属经济区主张,使得兼顾沿岸

国主权与航行自由成为一种新的共识.第三世界国家援引相关条款认定航行

国必须尊重沿岸国的相关权利,而海洋强国则主张航行自由是至高无上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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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奕:«试论航行自由的历史演进»,«国际法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第２２—３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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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准则,沿岸国虽然享有近海控制权但不得妨碍其他国家的利用.
第五,认知妥协的有限性决定了航行自由规范由原先在西方社会中的强

规范转变为世界范围内的弱规范.航行自由规范的虚弱尤其体现在它的争端

解决机制当中,虽然«公约»提出了一系列争端解决机制,包括调解、法庭、仲裁

等,但这些机制却由于一系列的制度化障碍而缺乏真实效用.① 关于争端解决

机制的适用性问题的纷争更为明显,中国、印度尼西亚等主张的自愿原则与海

洋强国主张的普遍适用原则相抵触.② 在发生纠纷时,争端国可以依据相互矛

盾的条款避免规则的限制.③ 这些“逃离条款”削弱了规范效力,却保障了规范

的存在,它避免了许多争端被诉诸仲裁以及仲裁结果被当事国抵制的风险.

(四)对两种替代解释的评估

通过对照１９４５年以后的航行自由规范扩散与演化过程,可以确定基于现

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提出的相关假设都被证伪了.
替代解释一:权力分配结构.美国等西方海洋强国在１９４５年以后的国际

权力分配格局中占据优势地位.依照现实主义逻辑,规范内容的调整取决于

权力结构的变化以及霸权国家的需要.海洋强国将占据规范制定、扩散与演

化的主导地位,凭借此优势可以轻易将自己的主张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后者

也将主动模仿和内化海洋强国的航行自由主张.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第三

世界国家非但没有主动接纳海洋强国的主张,反而对其说服行动进行了抵制

甚至反向说服.海洋强国施加的政治、经济压力非但没有促使有关国家从过

度声索的立场后撤,反而刺激了各国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使得相关政府更加

坚定了立场.在整个扩散演化过程中,两极权力格局并未发生转变,但是航行

自由规范本身却出现了变化并实现了扩散.④ 此外,新的规范内容产生于双向

妥协,海洋强国的诉求并未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
对于海洋强国在前两次海洋法会议中的让步,现实主义可能从两极结构

下海洋强国的妥协意在争取盟友来进行辩驳.然而,这样的辩驳被１９６７年的

事件彻底否定了,美苏通过协调在该议题上实现了一致.美苏妥协作为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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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谋现象本身就与严格按照权力分配结构选择盟友的均势逻辑相矛盾,超级

大国的联合带来的绝对优势地位并没有转化为与之相匹配的巨大成功,不但

它们操控会议议程的努力未获成功,它们将自己的界定强加于第三世界国家

的努力也失败了.权力分配的差距难以解释为何实力处于绝对弱势地位的第

三世界国家在航行自由扩散过程中的积极姿态,以及强大一方的最终妥协.

替代解释二:交易成本.航行自由规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扩散很大

程度上是围绕经济利益展开的,但这一过程实际上与“交易成本”无关,它事实

上并不是互动各方的主要考虑内容.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已经确立的西方规范

同样可以降低交易成本,就像寻求加入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eneralAgreement
onTariffsandTrade,GATT)或其他组织那样,并且相较于重构后的规范可能

使交易成本更低.然而,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选择去主动融入,而是积极寻求

对规范的重构.就增加行为体的确定性而言,强规范更能够增加行为体行为

的预期,但海洋法会议的与会各方在后期并无意于将其打造成为强规范,而是

任由众多的障碍性条款出现将其演变为外表堂皇而实际无物的“波将金村

落”.此外,制度主义认为制度具有“黏性”,当代国际经济机制很少是通过轻

易的途径就创设起来的,国际机制的维持要比创设容易.① 然而,这不能解释

为何第三世界国家会积极参与持续近３０年的规范重构,这些时间和资源成本

对于面临发展问题的它们而言无疑是巨大的.

结　　论

本研究提出了一种关于扩散进程中规范演化的解释.规范的扩散与演化

常常是交织在一起的,倡导者和接受者也并不总是截然分立的.议题身份塑

造了行为体的认知偏好,因而在规范扩散过程中形成了差异性理解.这些认

知差异由于行为体对规范引起的利益变动的高度敏感性,转变为争夺认知适

当性的双向说服.双向说服构成了规范在扩散中演化的过程机制,行为体围

绕规范界定的利益展开争论,最终利益认知的妥协逆向重构了规范内容,规范

本身出现了双向扩散.认知妥协的程度决定了规范扩散后的强弱程度,妥协

离双方的核心认知越远,规范就越趋向弱化.双向妥协作为一种共同进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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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对于理解国际秩序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包括人权、民主、负责任大国等都是

双向妥协规范.本研究旨在厘清扩散与演化的过程机制,因而并未对其做出

更为精细的界定.双向妥协作为一项研究议程将在后续研究中做进一步的探

索,本文拟依据上述分析尝试对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做出回答.

行为体积极能动性的存在意味着规范扩散过程要比传统界定更为复杂,

那么如何确保规范顺利扩散呢?① 在摒弃西方中心主义以后,人们发现其他行

为体对全球和平与秩序的贡献可能被低估了,就连自由主义理念和规范也有

很多国家参与构建.②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的讲席教授林瑞谷

(ErikRingmar)指出两种亚洲秩序(朝贡秩序与德川时期的日本)比威斯特伐

利亚秩序更契合去领土化、非国家行为体大量存在的２１世纪国际社会.③ 与

此同时,更多行为体致力于倡导地区或全球性规范,如“中国方案”的提出以及

被视为中国构建国际新秩序战略构想或叙事的“一带一路”倡议等.④ 弗吉尼

亚大学伍德罗威尔逊政治学系教授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Womack)依
据物质实力提出了不对称关系,然而这一概念更为适用于规范研究.⑤ 当前的

新兴大国几乎全是非西方大国,它们的文化传统、价值观念等与西方大国差异

很大.⑥ 它们的物质实力差距日益消弭,但在规范上的不对称依旧显著.在西

方文明长期主导和塑造的国际社会中,新兴国家如何促使这些新规范、新观念

被广泛接受呢? 本文认为,促进认知妥协与开放式规范建构是一种可靠选择.

首先,承认对规范差异性理解的合理性,尊重多元诉求.围绕议题展开互

动的行为体往往具有不同的身份,从而表现出不同的认知偏好.⑦ 承认由此产

生的差异性解读的合理性,构成了当前规范成功扩散的一个前提.传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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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stphalianOrder,”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Vol．６６,No．１,Winter２０１２,pp．１Ｇ２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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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映的是一种霸权思维,霸权国家通过强制、引诱等方式掩盖或压制认知差

异.在国际社会民主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这种强制方式越来越难以成功.
霸权国不得不承担更加高昂的成本,潜在的差异性也意味着确立起的制度随

时有被挑战的风险.新兴国家参与规范建构更需要承认多种理解的合理性,
摒弃对自身理解的盲目自信.尤其是在面对长期处于规范制定者地位的西方

世界时,它们更不具备强制推行规范的能力,可选择的路径是使自己的方案更

加具有吸引力.
其次,摒弃扩散—演化的线性认知,倡导开放式规范建构.行为体能动性

意味着依据倡导者利益认知确立起的封闭式规范,很容易遭到规范接受者的

抵制与反向说服.虽然,在结果性逻辑指引下,强制手段导致的工具性应用可

能转化为适当性逻辑指引下的内化行为,但这种转化并不是必然发生的,促进

认知一致才是保证规范长久存在的关键.因此,当前存在两种可供选择的规

范建构路径:在不设预案的情况下,所有行为体共同参与建构;倡导者提出预

案,再依据各参与国的诉求不断调整.这意味着新规范应是处于建构过程当

中的,是随着参与者多样性的增加而不断变化的.新兴国家参与全球规范是

多元文明相互融合、共同拟定未来图景的过程,而不是替代过程.正如在一幅

图画中,新兴国家的参与应是让画面因具有多元色彩而更加绚丽,而不是成为

单调的色板.
再次,采取灵活姿态,积极推动认知妥协.规范成功扩散与双向认知妥协

密切相关,这就要求行为体在谋求改变对方价值取向的同时准备修正自己的

认知.这种灵活性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１)依据议题领域灵活构建和调整认

知联盟,与盟友一起构建属于特定群体、地区的规范,与既有规范缔造者和维

护者一起构建特定议题领域的国际规范;①(２)在坚持核心认知的同时,变化

规范的内容与形式.海洋强国的立场从三海里界限到１２海里内的海峡通航

自由,最大限度的航行自由目标没有受到影响,但保证了规范顺利扩散;(３)促

使对方妥协更具吸引力,但是主动妥协往往是实现稳固合作的基础.如果不

能实现核心认知上的妥协,至少应促进边缘认知的调整.新规范的利益界定

与已有规范的完全对立会导致扩散失败,因而更可靠的方式是立足于当前国

际秩序展开渐进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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